
特约评论员 胡欣红

继“网红涌进联合国打造人设”翻车

之后，“王妃”网红又上演了集体“失踪”。

据媒体报道，这些“王子的小王妃”

账号，一副异域风情的打扮，再挽着一个

异域长相的小伙子，自称“是某某王子的

王妃”，以“老公有颜有权有钱”“怀了小

王子的骨肉”等作为流量密码，通过在豪

宅豪车中穿金戴银等方式吸引眼球。

直播时代，泥沙俱下。营造虚假精

英人设看起来只是“自吹自擂”，并没有

造成什么不良后果。殊不知，套路背后

是满满的“算计”，早就应该翻车了。

比如，网红涌向联合国所谓的“开

会”，“高大上”的背后实际上是联合国总

部提供的一种公开参观服务。联合国的

所有“参与项目”在其官方网站上都已明

码标价，甚至花几百美元还能参与内部

演讲等活动。问题是，联合国对于大多

数人而言非常“神秘”，一些网红利用信

息差打造虚假人设增粉牟利。

“王妃”们的行径，情节虽然不一样，

但套路如出一辙。这些“王妃”通过展示

自己的珠宝、豪车和豪宅，营造出一种令

人羡慕的生活状态，从而迷惑了不少用

户。然而，令人意外的是这些看似生活

奢华的“王妃”们，却干起了直播卖货的

营生。无论是“法国香水”还是“英国洗

衣液”，其带货商品价格大多不超过 10

元，最贵的也不超过50元。许多经验不

足、辨别力较低的中老年人，很容易掉入

其消费陷阱。

假的真不了。打卡联合国的把戏被

揭穿之后，“王妃”们也集体被打入“冷

宫”。主管部门和平台及时出手，可谓大

快人心，但营造虚假精英人设的套路不

能止于退网了事。

众所周知，诚实守信是商业营销应

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如果商家为了吸引

眼球而编造或夸大事实，那么这种行为

不仅违反了商业道德，也损害了消费者

的权益。这些十几元、几十元的所谓“进

口高档货”，是否涉嫌欺诈、虚假宣传？

要不要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行政处罚

乃至刑事责任？后续是否还要追究相关

博主背后运作公司的责任？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鉴于网络直

播领域虚假和低俗乱象，中央网信办开

展了专项整治行动，把编造虚假场景人

设，无底线带货营销纳入重点整治范

围。今年年初，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人

民法院对“凉山孟阳”“凉山阿泽”案一审

宣判，8 人因虚假广告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并处2万元至10万元不等罚金。司

法部门对“卖惨式营销”的“零容忍”态

度，极大地震慑了不法之徒。集体“失

踪”的“王妃”们，也应该被依法追责，以

儆效尤。

“王妃”网红集体消失了，但如何避

免这种虚假精英人设的套路死灰复燃，

还需要群策群力。一是政府和相关部门

应加强对网络平台的监管力度，及时发

现并打击虚假网红账号，引导网红行业

健康发展；二是媒体应加强网络安全教

育，提高公众辨别虚假信息和诈骗行为

的能力；三是社交平台应加强对内容的

审核和管理，建立健全举报和投诉机制，

对于涉及虚假信息和欺诈行为的账号，

应及时封禁并公开通报，以维护平台的

声誉和用户的权益。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追求流量

和利益的同时，网红们不应忘记诚信和

责任，要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道德规

范。要知道，只有真实、优质的内容才能

赢得观众的长久支持。全社会一起努

力，形成共同打击虚假人设的氛围，努力

营造健康、诚信的网络环境。

特约评论员 杨吉

近年来，微短剧蓬勃发展，在大众的

文化消费中占据一席之地。快速的剧情

交代、激烈的戏剧冲突、直白的脚本设

计、频繁的剧情反转以及理想的角色塑

造，微短剧的种种特质满足了当前碎片

化、快节奏、浅娱乐的大众文化消费需

求。但亟待关注的问题在于，套路化、模

版性、流水线、高转速的微短剧生产让侵

权问题频发，无疑成为制约行业长远发

展的“阿喀琉斯之踵”。

目前，微短剧领域表现出来的突出

性与典型性现象有三，融梗、搬运和“搭

便车”。这些行业内的流行词，形象地揭

示了可能所侵犯的在先作品权利人的不

同法益——融梗可能涉嫌抄袭，搬运侵

犯信息网络传播权，而“搭便车”则构成

不正当竞争。

融梗是将他人具有可版权性的想法

和创意等援用过来，融入到自己作品中

或者主要依托他人的作品构思为框架，

再加入一部分自我的独创性表达。融梗

的实质毫无疑问是对他人智力成果未经

许可下的“拿来主义”，是一种闯入者颇

具冒犯的“有借无还”。但它是否被视作

抄袭，在实务认定中不能一概而论。它

的判断要义仍得回归剧中具体呈现，例

如通过对角色设定、人物关系、矛盾冲

突、重要片段、台词对白、核心情节等一

系列要素的分析，看能否反映出作者想

要表达的独创性，才能作出客观审慎的

结论。

如果说对融梗的法律界定有难度，

那么搬运他人的微短剧则清楚无误地涉

及到侵权且违规了。所谓搬运，它是一

个形象的比方，泛指他人利用技术手段

在未经作者授权或许可的情形下，非法

盗取、切条、出售、传播微短剧进而严重

侵犯了权利人著作权的行为。现实中，

一些会员独播和付费观看的微短剧经由

非法下载处理，被平移至其他平台免费

观看，目的是为了帮助一些发布的账号

用来“吸粉引流”；有的则假借“男主系小

帅女主叫小美”剧情解说之名，不当侵害

原作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更有甚者直

接拿来二次创作，对原作品进行改编与

演绎。

不同于融梗和搬运，“搭便车”不涉及

对原作品内容本身的“使用”，它显现出来

的是让相关公众无法区分“李逵”“李鬼”，

企图达到混淆视听、借力使力的目的。例

如，一部由知名IP翻拍的微短剧即将播

映，又或者一部极具话题度、深受用户喜

爱的剧集刚播出完结，就有一部在作品名

称上、海报风格上近似的微短剧上线，这

种行径便是“搭便车”。对于这种主客观

上都试图让相关公众产生误认与错觉，将

毫无关联的两部作品视为有某种联结的

行为，权利人可以援引反不正当竞争法中

第六条规定，经营者不得实施混淆行为，

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

特定联系，其中就包括擅自使用他人有一

定影响的商品名称等相同或者近似的标

识，来实施权益保护。

微短剧业发展如火如荼，但也喜忧

参半。除了这三个突出现象外，诸如主

题庸俗、内容粗鄙、导向不正等行业乱象

也亟待整治。对此，广电部门已高度重

视，接连出台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如6月

1日起实施的《关于微短剧备案最新工作

提示》明确对微短剧实行分类分层审核，

又如在这之后接连发布“管理提示”，对

“婆媳”“霸总”等题材进行规范指导……

这些具体措施的出台都旨在将微短剧纳

入到全面监管、健康有序的运行轨道内，

相信这对于微短剧的从业者和观看者来

说都是乐见其成的。

“王妃”网红集体消失，虚假精英人设早该翻车了“王妃”网红集体消失，虚假精英人设早该翻车了

打击整治

记者近日从公安部新闻发布会获

悉，2024年5月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

关开展打击整治“换钱党”及衍生违法犯

罪专项工作以来，各地共打掉263个涉

嫌非法经营、组织偷越国（边）境、诈骗、

非法拘禁等衍生犯罪团伙，捣毁地下钱

庄100余个，查明涉案资金流水800余

亿元。

新华社 王鹏

消除制约微短剧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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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评论员 薯条

近日，“建议把药品有

效期改成黑色字体”冲上了

微博热搜榜。

事情起因是一网友发

帖吐槽，“不明白为什么药

品的有效期要弄成浅色字

体，年轻人都要找准角度光

度才好不容易看清楚，何况

是老人家戴老花镜根本没

办法看清。为什么一个有

效期要设置得这么隐蔽？”

很快，帖子引起众多网友的

共鸣，“严重同意，眼力不行

的我都要费力才能看清楚”

“我都找不到，更别说老人

了”，甚至有网友表示“买到

药第一件事就是在盒子上

拿笔再写一遍保质期”。

众多感同身受的吐槽，

表明了老百姓对药品信息

透明度的关注、对涉及自身

用药安全的关切。

药品是特殊的商品，其

安全性和有效性直接关系

到老百姓的健康和生命安

全，而有效期正是安全性和

有效性的一个重要指征。

正因如此，《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品管理法》明文规定，

药品包装应当按照规定印

有或者贴有标签并附有说

明书。标签、说明书中的文

字应当清晰，生产日期、有

效期等事项应当显著标注，

容易辨识。《药品包装、标签

和说明书管理规定》也对药

品包装上的信息标注作出了具体要求，

包括有效期的具体表述形式。因此，让

老百姓看得清楚药品有效期是药企的

法定职责。

然而现实情况是，一些药品的有效

期要么是直接无颜色的钢印印上去，要

么是浅色字迹印在浅色包装盒上，要么

是藏在包装的某一个角落，让人既看不

清楚，也难以找到。难怪许多网友疑

惑：“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信息标注得这

么不容易看清楚？”

对此，有网友解释说，药品有效期用

钢印的形式标注是为了防止伪造和确保

药品的安全性和可追溯性，也是符合标

准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

法》规定，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的标识必须

真实，限期使用的产品，应当在显著位置

清晰地标明生产日期和安全使用期或者

失效日期。而钢印作为一种常见的标注

方式，其特点是不易磨灭，能够在产品使

用过程中保持清晰。

诚然，钢印等的使用确保了药品的

安全性，但有效期与用药安全密切相

关，看不清的包装设计，既给老百姓用

药带来困扰，也会增加药品误用的风

险。因此，需要相关各方听到群众的呼

声，让药品有效期更加清晰可见。比

如，企业再多些换位思考，是否能在钢

印印制的基础上，加一圈黑色的墨迹；

将有效期印制在更加醒目的位置，字体

也更大些；让老百姓在扫描二维码后能

更便捷地获取包括有效期在内的药品

相关信息。再如，监管部门加大对药品

包装信息标注的监管力度，对相关企业

在印制药品信息上给予更多有效指导。

用药安全始终是老百姓最大的关

切之一。从不久前的药品说明书字体

过小引发热议，到如今的药品有效期

“遮遮掩掩”引起吐槽，都是老百姓对用

药体验的直观感受。希望药品的有效

期不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让老百姓

用药更加安心、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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